
一、修订背景和依据

2024 年，国家相继修订出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和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

号），对应急预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为积极适应新时代应急管理体制机

制改革发展需要，更好匹配衔接国家新的法律法规，结合我省预案管理工作实际，

对 2016 年 11 月印发的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

预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16〕139 号）进行了修订。

二、修订思路

（一）厘清预案管理职责。适应应急管理机构改革后的职能调整，明确应急

管理部门牵头抓总的预案管理工作职责，突发事件应对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

内负责本部门（行业、领域）应急预案管理工作，更好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

优势和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，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，形成整体合力。

（二）优化预案体系构成。衔接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要求，对应急预案体

系分类分级作了调整和细化，在总体、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、乡镇（街道）预案、

单位和基层组织应急预案的基础上，将涉及功能保障、重要目标保护、重大活动

保障的应急预案以及联合应急预案、巨灾预案纳入管理体系，推动预案体系“横

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。

（三）细化预案管理要求。对应急预案计划、编制、审批、发布、备案、演

练、评估、修订等全流程各环节工作规定进行了细化，针对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分

别明确内容侧重点和编制要求，进一步增强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

《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》由原 10 章 52 条修改为 8 章 39

条。
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工作原则、管理职责以及信息化管

理等要求。新增各级政府及应急管理部门、突发事件应对有关部门和各类功能区

在应急预案及相关数据管理等方面的职责分工。

（二）体系与分类。明确按照应急预案制定主体，分为政府及其部门应急预

案、单位和基层组织应急预案两大类，同时将巨灾应急预案纳入了预案体系，大

型企业集团可以建立本集团应急预案体系等规定。

（三）规划与编制。明确应急预案编制计划、主体、程序各项要求，并针对

不同层级、不同种类应急预案，分别明确编制侧重点；新增各级各部门编制应急

预案制修订计划的要求，明确应急管理部门对编制计划的统筹职责；将现场救援

指挥、叫应叫醒作为预案编制重点内容，将“一页纸”逃生指南作为村（社区）

预案的重要形式。

（四）审批、发布和备案。明确应急预案审核内容和审批程序，并对应急预

案衔接、备案、抄送、公开等作出规定。新增县级以上政府专项预案应先送应急

管理部门协调衔接后，再上报审批；明确各类应急预案审批权限，以及中央在浙

企业、省属企业应急预案备案要求等规定。

（五）宣传、培训和演练。明确应急预案解读、宣传、培训等规定，对演练

制度、频次、评估指导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新增了对发生较大以上级别突发事

件的演练要求，事发地相关部门次年应组织进行 1 次同类型应急演练；乡镇（街

道）和村（社区）每年至少组织 1 次综合演练。



（六）评估与修订。明确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制度以及需要修订的情形和修订

程序。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急预案原则上每 3 年评估一次，应急预

案编制单位应将评估结论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。

（七）保障措施。明确应急预案管理人员、经费等保障措施及指导监督要求。

（八）附则。明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的部门和单位、生效时间

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适用规定。

四、解读机关及解读人及联系方式

解读机关：浙江省应急管理厅；

解读人：王飞；

联系方式：0571—81051450。


